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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（一案二請及新型專利制度之整體政策部分）

公聽會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95年 12月 26日下午 2時 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局 19樓簡報室  

參、主持人：王副局長美花         記錄：王綉娟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所載 

伍、討論事項及決議： 

一、 第 31 條之 1 部分 

（一）何者為同一發明，現行條文第 31 條已有明定，係指申請專

利範圍相同，並於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專利要件

2-3-30 有詳細說明。 

（二）同日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，係指發明案及新型案之

申請日為同一日，亦即該二件申請案係同一日提出申請，方

可適用第 31 條之 1 規定；否則，可能造成變相延長專利權

期間之情形。 

（三）申請時未同時於發明專利申請案聲明其同一日提出申請之事

實者，不適用第 31 條之 1 規定，且不得補聲明。因符合本

條規定將使申請人權利獲得接續，而對第三人持續發生獨占

排他之效果，故於申請時即應負擔聲明之義務。 

（四）符合第 31 條之 1 規定提出申請者，發明案會於審查所有之

專利要件後，於發給核准審定前方通知申復選擇。。 

（五）發明核准前，新型已當然消滅者，該技術已成公知技術，如

准予接續會使公知技術復歸獨占，將使第三人蒙受不利益，

因此，權利既已處於無法接續之情形者，不符合第 31 條之

1 制度設計之本旨，該發明應不予專利。 

（六）因發明專利權自公告日取得，惟其發明公開後已有暫時性保

護規定，取得專利權後得回溯請求補償金，如該期間與新型

專利權有重疊，其權利重疊期間，各該權利如就同一侵權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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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發生請求權競合之情形時，應依民法相關規定解決。 

（七）新型取得專利權，授權他人實施後，其權利拋棄，致授權契

約標的滅失異動，本為私權契約應如何處理規範之事項，現

行專利法制下實務上即會發生此等情形，並不因本條新增而

有所不同。。 

（八）發明專利經審查修正後，申請專利範圍與新型專利如非屬

同一技術，發明專利與新型專利已為不同案件，權利將無

法接續。 

（九）提出申請後，其中一件專利讓與他人，例如新型取得專利

權後讓與他人之情形，因申請人非為同一人，其權利已無

法接續，應依專利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。 

   （十）新型專利如於核准處分後未繳費領證，原核准審定失其效

力，無權利接續問題，其發明專利得續行審查。 

   （十一）本條規定係新增規定且關涉申請人以外之第三人權益，故

宜於修正施行後適用於新提出之申請案，本法將於附則明定。 

   （十二）如新型專利權更正後與發明專利已非同一技術，應無第

31 條之 1 規定之適用；如新型專利所提更正，得使其申請專

利範圍不致超出第 64 條第 2 項規定之範圍，則其發明專利仍

得續行。 

   （十三）新型專利因不合專利要件遭撤銷專利權： 

1、如發明案已另修正申請專利範圍致該二申請案已非同一技

術內容，將無第 31 條之 1 規定之適用。 

2、如發明案之申請專利範圍仍在原撤銷範圍內，則其發明專

利即不合專利要件，本應不予專利。 

   （十四）新型取得專利權後遭到舉發，舉發未審定前，發明准予專

利，新型專利權自發明專利公告之日起消滅，其新型舉發案，

依現行專利舉發審查基準之說明，新型專利權未消滅前所提

起之舉發案，仍將續行審理。 

二、 第六十七條部分 

（一）按新型不致單獨違反第 31 條之 1 規定，其可能情形僅為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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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新型專利權申復拋棄，復又准予發明專利，形成重複授權

的情形，然此導正，應為撤銷發明專利或使為申復新型專利

權自發明專利公告之日起消滅而已，尚非應撤銷其新型專利

權。故新型專利舉發及依職權撤銷之事由，無須增列違反第

31 條之 1 規定。 

三、 第一百零二條部分 

（一）採納一案二請制度後，兼已既有之國內優先權制度，如仍保

留不同種類間之專利改請制度，將使法律關係益驅複雜，不

易衡平及管理。 

（二）就實務而言，除因發明專利經審查核駁後為改請申請之案件

較多外，利用改請制度之實務案件實不多見。於制度引進一

案二請兼以國內優先權後，為免法律關係複雜，酌予廢除。 

四、 第一百零三條規定部分 

（一）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新增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，補充、修

正明顯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者，作為比

對範圍，因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不具行政處分性質，且為符合

新型形式審查制度本旨，其比對範圍以補充、修正明顯超出

申請時原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為宜；至補充、修正實

質上是否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，仍以提

起舉發方式進行實質審查確認為宜。 

五、 第一百零五條規定部分 

（一）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依修正後規定比對範圍僅及於申請前已

見於刊物部分，不及於已公開使用者，故應請專利權人同時

善盡注意義務以為權利之行使。 

（二）依本條規定之說明，第 104 條規定，權利人行使權利時，即

應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作為權利有效性的客觀判斷資料

以進行警告以避免權利人濫告，加強注意義務。 

六、 第一百零七條規定部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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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新型專利舉發及依職權撤銷之事由，建議應予增列違反第

108 條準用第 31 條之 1 規定者。 

七、 第一百零七條之一規定部分 

（一）依第 31 條之 1 規定，同時提出申請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，

如其發明經審查不予專利，不會因此依職權撤銷新型專利；

新型專利既經形式審查准予專利權，其有無依職權撤銷新型

專利之事由，應以新型專利是否符合形式審查規定要求為

斷，並不因主張一案二請而受發明審查不予專利之影響，而   

當然遭到撤銷。 

（二）新型專利形式審查範圍並未包含其專利是否備具新穎性及進

步性，故新型專利得依職權撤銷之事由亦基此原則，未包含

其專利是否備具新穎性及進步性之專利要件。 


